
  

   

 

一、 申請資格：學士班 3年級(含)以上之學生 

二、指定繳交資料：1. 歷年成績單(附名次)   
2. 進修計畫書 
3. 自傳及其他有利申請之書面資料 
（如著作、專題報告、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、參與社團

表現證明，無則免） 

三、成績評定方式：書面審查 100 %  (最低通過審查標準：70分)  

四、申請方式：電子表單申請 

        路徑：銘傳首頁/電子公文及表單/工作項目/電子表單系統/
申請其他電子表單/學士生五年一貫課程申請表(第四頁) 

 

聯絡電話：(02)2880-9030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  絡  人：王麗瑜秘書 

 

 

 


